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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信证券”）作为 2022 年第一期、第二

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及/债权代理人，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金

[2011]1765 号）、《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等有关规定出具本报告。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对外公布的《乌鲁木齐经济技术

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

表审计报告书》（众会字（2024）第 02600 号）、《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3 年）1》等相关公

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宏信证券对发行人年度履约能力和偿债能力的分析，均不表明其对本期债券的投

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

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

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宏信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本报告内所述“报告期”均指 2023 年度。 

  

 
1
本报告中涉及比例及增幅的数据采用原始数据以“元”为单位计算，发行人年报中采用以“亿”为单位

计算，故因尾差差异导致本报告与发行人 2022 年年报中相关数据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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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债券基本要素 

1、2022 年第一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22 年第一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22 乌发 01（上交所）、22 乌建发债 01（银行间） 

（3）债券代码：184244.SH（上交所）、2280054.IB（银行间） 

（4）发行规模：8 亿元 

（5）债券余额：8 亿元 

（6）票面利率：5.50% 

（7）发行首日：2022 年 2 月 16 日 

（8）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7 年期，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附发行

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5 个计息年度末，发

行人有权选择在原债券票面利率基础上上调或者下调 0-300 个基点（含本数）。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5 个工作日在相关媒体上刊

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和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

法公告。 

（11）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

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

期债券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所持债券的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

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发行人有权选择将回售的本期债券进行转售

或予以注销。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

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期起 5 个工作日内按照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的规定

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继续持有债券并接受发

行人对利率的调整。 



（12）付息日：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2 月 17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2 月 17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3）兑付日：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9 年 2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

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7 年 2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4）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向新疆国基经开建发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基经开建发基金”）出资。 

（15）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无担保。 

（16）信用级别：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

的信用级别为 AA+，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2、2022 年第二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22 年第二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22 乌发 02（上交所）、22 乌建发债 02（银行间） 

（3）债券代码：184493.SH（上交所）、2280323.IB（银行间） 

（4）发行规模：8 亿元 

（5）债券余额：8 亿元 

（6）票面利率：4.73% 

（7）发行首日：2022 年 7 月 22 日 

（8）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7 年期，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附发行

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5 个计息年度末，发



行人有权选择在原债券票面利率基础上上调或者下调 0-300 个基点（含本数）。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工作日在相关媒体上刊

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和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

法公告。 

（11）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

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

期债券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所持债券的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

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发行人有权选择将回售的本期债券进行转售

或予以注销。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

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期起 5 个工作日内按照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的规定

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继续持有债券并接受发

行人对利率的调整。 

（12）付息日：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7 月 25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7 月 25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3）兑付日：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9 年 7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

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7 年 7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4）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向新疆国基经开建发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基经开建发基金”）出资。 

（15）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无担保。 

（16）信用级别：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

的信用级别为 AA+，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二）本期债券评级情况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出具了《2022 年第

一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信用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2021] 0135D 号），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

评定“22 乌建发债 01/22 乌发 01”债项评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7 日出具了《2022 年第二

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信用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2022]1538D 号），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

评定“22 乌建发债 02/22 乌发 02”债项评级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出具了《乌鲁木齐经

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信评委函字[2023]跟踪 0493 号），维持发行人 AA+评级，维持“22 乌建发债

01/22 乌发 01”和“22 乌建发债 02/22 乌发 02”的信用等级为 AA+ 

中诚信国际将定期或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跟踪评级，根据跟踪评级情况决定

维持、变更评级结果或暂停、终止评级等。 

  



二、发行人信息披露履职情况 

2023 年度，发行人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开展了信息披露工作，具体如

下： 

（一）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1、《2022 年第一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付息公告》（2023/2/2） 

2、《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2022 年年度报告》（2023/4/29） 

3、《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2022 年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2023/4/29） 

4、《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基金运作情况年度报告》（2023/4/29） 

5、《2022 年第二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付息公告》（2023/7/6） 

6、《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3/8/31） 

7、《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2023/8/31） 

8、《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基金运作情况半年度报告》（2023/10/25）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1、《2022 年第一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付息公告》（2023/2/1） 

2、《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2022 年年度报告》（2023/4/28） 

3、《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2023/4/28） 

4、《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基金运作情况年度报告》（2023/4/28） 

http://www.chinabond.com.cn/
http://www.sse.com.cn/


5、《2022 年第二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付息公告》（2023/7/6） 

6、《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3/8/31） 

7、《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2023/8/31） 

8、《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基金运作情况半年度报告》（2023/10/25） 

 

 

 

 

  



三、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2023 年度，宏信证券作为本两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根据《募集说明书》

《债权代理协议》等有关文件的约定对于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跟进和督导，

履行了债权代理工作职责，具体如下： 

督导发行人于 2023 年 2 月 1 日披露了《2022 年第一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

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付息公告》； 

督导发行人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乌鲁木齐经济

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年度财务

报表及附注》； 

督导发行人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基金运作情况年度报告》； 

督导发行人于 2023 年 7 月 6 日披露了《2022 年第二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

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付息公告》； 

督导发行人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披露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公司债券中期报告》及《乌鲁木齐经济

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

附注》； 

督导发行人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披露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基金运作情况半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在履行职责时与发行人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 

 

  



四、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

发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经营范围为：投融资管

理，基金管理，股权投资，产权交易代理中介服务；城市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建设

管理、拆迁安置及服务，资产经营管理，房屋、设备、场地租赁，投资理财咨询

服务，物业管理，城市园林绿化，酒店、写字楼、商场、停车场商业设施的开发

投资与经营管理；销售：电子产品、电子设备、通讯产品、通讯设备、建筑材料；

工业、农业、建筑业等非国家限制类商品的采购与销售；货运代理服务；仓储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3 年度，发行人主要收入来源为货物销售、棚户区改造业务、资产租赁业

务和房地产销售业务等。 

（二）发行人经营情况 

2023 年发行人营业总收入为 271,073.96 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232,917.47 万元，分别较去年同期上涨 75.54%和 56.34%。净利润为 32,862.77 万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0.22%。发行人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名称 
2023 年 2022 年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货物销售业务 123,768.72 119,344.28 3.57 45.66 64,174.66 61,845.33 3.63 41.56 

棚户区改造业务 44,653.52 34,849.62 21.96 16.47 36,025.65 19,742.11 45.20 23.33 

资产租赁业务 28,972.62 2,253.20 92.22 10.69 31,139.19 3,580.89 88.50 20.16 

房地产销售业务 24,034.20 23,193.90 3.50 8.87 7,106.89 5,428.78 23.61 4.60 

物业、餐饮服务 4,500.09 4,408.53 2.03 1.66 4,201.19 3,802.44 9.49 2.72 

文化体育业务 2,813.70 3,325.67 -18.20 1.04 1,980.90 2,241.24 -13.14 1.28 

道路园林维护业务 2,197.31 2,841.28 -29.31 0.81 3,094.57 2,943.96 4.87 2.00 

其他主营业务 1,166.05 479.05 58.92 0.43 720.95 135.28 81.24 0.47 

停车位收入 811.27 31.93 96.06 0.30 539.16 0 100.00 0.35 

主营业务收入小计 232,917.47 190,727.44 18.11 85.92 148,983.17 99,720.04 33.07 96.47 

非主营业务 38,156.49 35,303.33 7.48 14.08 5,443.79 108.64 98.00 3.53 

合计 271,073.96 226,030.78 16.62 100.00 154,426.96 99,828.68 35.36 100.00 

发行人业务板块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等指标同比变动在 30%以上

的情况分析如下： 



1、货物销售业务 

货物销售业务收入和成本分别较上年增加 92.86%和 92.97%，主要系报告期

内子公司贸易业务开展处于上升期，棉系产品、食品等产品购销增加所致。 

2、棚户区改造业务 

棚户区改造业务收入、成本分别较上年增加 23.95%和 76.52%，主要系报告

期内该业务成本确认区间较上年发生变化所致。 

3、资产租赁业务 

资产租赁业务成本较上年下降 37.08%，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维修维护

减少所致。 

4、房地产销售业务 

房地产销售收入、成本分别较上年增加 238.18%和 327.24%，主要系报告期

内子公司预售房款结转导致收入、成本增加。 

5、文化体育业务 

文化体育业务收入、成本分别较上年增加 42.04%和 48.39%，主要系随着场

馆、会议场所的多元化运营，报告期内举办的培训业务、运营收入增加所致。 

6、道路园林维护业务 

道路园林维护业务收入、成本、毛利率分别较上年下降 28.99%、3.49%和

34.17%，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道路园林维护业务暂缓所致。 

7、停车位业务 

停车位收入较上年增加 50.47%，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运营的停车场车位收

入增加所致。 

（三）发行人财务状况 

本报告发行人财务数据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

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

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书》（众会字（2024）第 02600 号）。 

1、发行人 2023 年末资产项科目变动超 30%的情况 

资产项目 
2023 年末余额

（万元） 

占年末资产总额的

比例（%） 

2022 年末余额

（万元） 

变动比例

（%） 

货币资金 139,991.08 3.97 234,479.71 -40.30 

应收票据 6,064.61 0.17 - 100.00 



应收款项融资 - 0.00 43.53 -100.00 

预付款项 21,884.78 0.62 95,078.28 -76.98 

其他应收款 194,994.82 5.53 148,872.56 30.98 

持有待售资产 - - 24,282.55 -100.00 

其他流动资产 22,444.52 0.64 16,976.19 32.2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24,673.09 3.53 94,673.09 31.69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6,890.00 0.20 182,450.00 -96.22 

无形资产 776.27 0.02 233.68 232.20 

长期待摊费用 3,460.77 0.10 38.44 8,902.37 

变动超 30%原因分析如下： 

（1）货币资金 

2023年末，发行人货币资金余额为 139,991.08万元，较 2022年末减少 40.30%，

主要系公司提升货币资金使用效率，银行存款减少所致。 

（2）应收票据 

2023 年末，发行人应收票据余额为 6,064.61 万元，较 2022 年末增加 100%，

主要系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时，收到上游支付的票据增加所致。 

（3）应收款项融资 

2023 年末，发行人应收款项融资余额为 0 万元，较 2022 年末减少 100%，

主要系应收票据到期贴现所致。 

（4）预付款项 

2023年末，发行人预付款项余额为 21,884.78万元，较 2022年末减少 76.98%，

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新疆宏源时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股权款转为长期股权

投资所致。 

（5）其他应收款 

2023 年末，发行人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194,994.82 万元，较 2022 年末增加

30.98%，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经开区财政局股权、项目资本金变动所致。 

（6）持有待售资产 

2023 年末，发行人持有待售资产余额为 0 万元，较 2022 年末减少 1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持有待售固定资产完成出售所致。 

（7）其他流动资产 

2023 年末，发行人其他流动资产余额为 22,444.52 万元，较 2022 年末增加

32.21%，主要系报告期内预缴税款、待抵扣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8）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23 年末，发行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余额为 124,673.09 万元，较 2022 年末

增加 31.6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对参股公司乌鲁木齐临空开发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款所致。 

（9）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023 年末，发行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余额为 6,890.00 万元，较 2022 年末

减少 96.22%，主要系公司将新疆国基经开建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10）无形资产  

2023 年末，发行人无形资产余额为 776.27 万元，较 2022 年末增加 232.20%，

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土地使用权所致。 

（11）长期待摊费用  

2023 年末，发行人长期待摊费用余额为 3,460.77 万元，较 2022 年末增加

89.02 倍，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基金管理费所致。 

2、发行人 2022 年末负债项科目变动超 30%的情况 

负债项目 
2023 年末余额

（万元） 

占年末负债总额

的比例（%） 

2022 年末余额

（万元） 

变动比例

（%） 

应付票据 6,275.82 0.27 3,174.24 97.71 

应付账款 89,850.62 3.81 66,719.01 34.6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74,688.19 20.14 254,050.63 86.85 

其他流动负债 25,704.79 1.09 77,536.34 -66.85 

长期应付款 25,820.72 1.10 15,821.66 63.20 

（1）应付票据 

2023年末，发行人应付票据余额为 6,275.82万元，较 2022年末增加 97.71%，

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银行承兑汇票及商业承兑汇票所致。 

（2）应付账款 

2023年末，发行人应付账款余额为 89,850.62万元，较 2022年末增加 34.67%，

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应付房产项目工程款所致。 

（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23 年末，发行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为 474,688.19 万元，较 2022

年末增加 86.85%，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及应付债券较上年末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负债 



2023 年末，发行人其他流动负债余额为 25,704.79 万元，较 2022 年末减少

66.85%，主要系短期融资券到期兑付所致。 

（5）长期应付款 

2023 年末，发行人长期应付款余额为 25,820.72 万元，较 2022 年末增加

63.20%，主要系报告期新增融资租赁款所致 

3、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增减率 

营业总收入（万元） 271,073.96 154,426.96 75.54% 

营业总成本（万元） 254,025.19 126,005.51 101.60% 

利润总额（万元） 27,857.47 29,072.47 -4.18% 

净利润（万元） 32,862.77 32,935.27 -0.22%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万元） 31,620.84 33,528.18 -5.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43,179.64 11,646.76 270.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221,700.96 -400,453.81 -44.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78,507.68 281,467.00 -72.11% 

资产负债率（%） 66.80 62.46 4.35% 

流动比率 1.03 1.40 -26.43% 

速动比率 0.73 1.00 -27.00% 

EBITDA（万元） 49,087.31 46,827.26 4.83%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53 0.57 -7.65% 

应收账款周转率 0.88 0.58 51.72% 

存货周转率 0.74 0.34 117.65% 

主营业务毛利率（%） 18.11 33.07 -14.96 % 

净资产收益率（%） 2.64 2.82 -0.18% 

变动超过 30%的项目分析如下： 

（1）营业总收入 

2023年度，发行人营业总收入为 271,073.96万元，较 2022年度上涨 75.54%，

主要系房地产销售、货物销售、停车位运营和文化体育业务收入快速增长所致。 

（2）营业总成本 

    2023年度，发行人营业总成本为 226,030.78万元，较 2022年度上涨 126.42%，

主要系伴随着房地产销售、货物销售、停车位运营和文化体育业务成长较快，致

使相关成本同步增长。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3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3,179.64 万元，较 2022

年度上涨 270.74%，主要系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且支付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所致。 

（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3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21,700.96 万元，较 2022

年度净流出的绝对值减少 44.64%，主要系 2023 年股权投资规模缩减，投资活动

资金缺口有所收窄。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3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78,507.68 万元，较 2022

年度减少 72.11%，主要系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减少且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所致。 

（6）应收账款周转率 

2023 年度，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0.88，较 2022 年度增长 51.72%，主要

系 2023 年度营业收入增幅较高所致。 

（7）存货周转率 

2023 年度，发行人存货周转率为 0.74，较 2022 年度增长 117.65%，主要系

2023 年度营业成本增幅较高所致。  



五、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两期债券扣除承销费用后，均已全部用于向新疆国基经开建发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专门用于存放债券

募集的资金，专款专用。 

（二）新疆国基经开建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运行情况  

根据基金管理人国信融基投资管理（北京）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披露的

《新疆国基经开建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23 年度运行报告》，

基金运营情况如下： 

1、基金规模最新情况 

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新疆国基经开建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基金发起人认缴出资总额为 50 亿元人民币，基金实缴出资额为 177,150.00

万元人民币。 

2、基金发起人出资变动情况 

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新疆国基经开建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基金发起人认缴出资总额未发生变化。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本次债券募集资金 16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已全部

用于对新疆国基经开建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缴出资。 

3、基金管理人变动及履职情况 

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基金管理人未发生变动。基金管理人为国信融基投

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注册资本为 5,000 万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魏三虎，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

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基金管理人严格按照《新疆国基经开建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履行职责，基金运作情况良好。 

4、基金托管人变动情况 

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基金托管人未发生变动，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基金的全部资金使用均遵守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分行签署的托管协议所约定的程序。 

5、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新疆国基经开建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投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 注册资本 
持股比

例 

认缴出资 

（计入注

册资本） 

实缴出资 

（计入注

册资本） 

实缴出资 

（计入资

本公积） 

实际投资 

新疆西风古道旅游投资运

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49.00% 49,000.00  49,000.00  - 49,000.00  

塔城古镇商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5,960.00  49.66% 2,960.00  2,960.00  38,716.80  41,676.80  

特克斯宏源时代商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3,950.00  49.36% 1,950.00  1,950.00  17,862.00  19,812.00  

新疆维泰园区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18,676.00  49.00% 9,151.00  9,151.00  52,618.25  61,769.25  

合计 172,258.05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一）外部增信机制 

本两期债券均无担保，无外部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 

1、发行人良好的盈利水平是本期债券按期偿付的坚实基础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3,527,548.84 万元，负债总额为

2,356,567.67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170,981.17 万元。2023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

入为 271,073.96 万元，公司净利润为 32,862.77 万元。发行人作为乌鲁木齐经济

技术开发区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国有资产运营主体之一，资产实力雄厚，

盈利能力稳定，财务状况良好。未来，随着发行人业务多元化的发展和经营管理

水平的不断提高，发行人资产及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发行人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

将进一步得到提升。发行人良好的财务情况是本期债券按期偿付的坚实基础。 

2、本期债券良好的募集资金投向为本期债券偿还提供了保障 

发行人持有国基经开建发基金份额享有的基金收益优先用于偿还本期债券

本息。本两期债券发行总规模共 16 亿元，全部用于向国基经开建发基金出资。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内部总经理办公会决议，运用募集资金对股权投资基金进

行投资。国基经开建发基金作为经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国资委批准设立

的投资基金，将在区委区政府大力支持的前提下，积极参与经开区内乃至全新疆

的高质量投资项目，为本期债券偿还提供了保障。 

3、发行人具有较强的资产实力和较好的可变现资产，为本期债券还本付息

提供重要的补充 

发行人资产规模较大，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3,527,548.84 万

元，负债总额为 2,356,567.67 万元，资产负债率 66.80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

人货币资金为 139,991.08 万元，应收账款为 344,157.03 万元，其他应收款为

194,994.82 万元，存货为 292,974.39 万元。发行人充足且权利未受限制的可变现

流动资产，为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提供重要的补充。 

4、优良的资信和较强的融资能力为偿还本期债券本息提供支持 

发行人拥有良好的资信条件，与众多金融机构建立了密切、长久的合作关系。

通过与各大商业银行的良好合作，发行人的经营发展将得到有力的信贷支持，业



务拓展能力具备了可靠的保障，并为发行人开展资本市场融资提供了有效的偿付

保证。 

5、债权代理人制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偿债资金专户等一系列制度是

本期债券到期偿还的制度保障 

为切实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公司聘请了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

本次债券的债权代理人，代理债券持有人的日常事项。此外，本次债券制定了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持有人可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知

情权、监督权、偿付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开设偿债资金专户，在债券存续期间，公司将提前提取偿

债资金用于本期债券的兑付工作，在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或兑付日 5 个工作日之

前，提取偿债资金并划入偿债资金专户，以确保本期债券本息按期兑付。上述周

密的制度安排成为本期债券到期偿还的重要制度保障。 

  



七、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及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2023 年度，本两期债券不涉及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2023 年 2 月 17 日，

发行人偿付了 2022 年第一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 2 月 17 日至 2023 年 2 月 16 日期间的利息。

2023 年 7 月 25 日，发行人偿付了 2022 年第二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 7 月 25 日至 2023 年 7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上述两期债券的利息均按时支付。 

八、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发行人在两期债券的募集说明书中均承诺如下： 

1、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本两期企业债券不涉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务，债券

募集资金不用于代政府出资。承诺持有国基经开建发基金份额享有的基金收益优

先用于偿还本次债券本息。发行人承诺基金出资人实缴投资额将与债券募集资金

同比例到位。 

2、发行人承诺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向新疆国基经开建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基经开建发基金”或“基金”）出资，并督促基

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伙协议的约定合法、合规运作基金； 

3、发行人承诺按期向债券持有人支付本次债券本息及其他应付相关款项。 

4、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发行人承诺原则上每个计息年度至少两次对基金

运作等情况进行信息披露。发行人承诺发行人自身或基金运作过程中发生对本期

债券偿还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应按规定及时公告并向债权代理人通报。 

2023 年度，发行人较好的履行了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应履行的承诺和义

务。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3 年度，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十、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最近三年发行人连续盈利，经营情况良好，资产负债率保持稳定，债务结构

良好，既往债券均及时按期兑付，具有较高的偿债意愿，将严格按照兑付兑息安

排履行债券偿付义务。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1、实际控制人和股东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市头屯

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经营及财务状况 

详见“四、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情况”。 

3、有息债务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有息债务余额分别为 196.34 亿元，

报告期内有息债务余额同比增加 9.14%。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有息债务结构

如下： 

单位：亿元 

有息债务类别 

到期时间 

金额合

计 

金额占有息

债务的占比

（%） 
已逾期 

6 个月以内

（含） 

6 个月（不含）至

1 年（含） 

超过 1 年

（不含） 

公司信用类债券 - 6.00 20.00 74.75 100.75 51.31 

银行贷款 - 27.53 9.63 50.53 87.69 44.66 

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 - 0.19 4.21 3.50 7.90 4.02 

合计  33.72 33.84 128.78 196.34 - 

4、受限资产情况 

截至 2023 末，发行人受限资产为 55.76 亿元，占年末总资产的 15.81%，净

资产的 47.62%，受限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受限资产类别 
受限资产

账面价值 

资产受限

金额 

资产受限金额占该类别资产

账面价值的比例（%） 

货币资金 14.00 6.30 45.00 

应收账款 34.42 1.61 4.68 

存货 29.30 0.71 2.42 



投资性房地产 89.64 37.66 42.01 

固定资产 1.49 0.45 30.20 

在建工程 118.58 9.03 7.62 

货币资金 14.00 6.30 45.00 

合计 287.43 55.76 - 

5、对外担保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的余额为 6.18 亿元，较年初上涨 5.10%，

对外担保余额占期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5.28%，占比较低。 

综上，发行人 2023 年经营情况良好，过往有息债务均按时偿付，有息负债

结构合理，受限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不高，对外担保余额较低，未见发行人偿债

能力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 

（一）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仲裁或媒体普遍质疑的事项 

2023 年度，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不存在涉及重大未决诉讼、仲裁或媒体普

遍质疑的相关事项。 

（二）相关当事人及债权代理人变动情况 

2023 年度不涉及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资信评级机构、审计机构等中介

机构变更的情况。 

（三）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含境外债）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序

号 
债券简称 债券类型 

债项

评级 

债券 余

额 
发行日期 到期日 

票面  

利率 

1 24 乌建发 PPN001 定向工具  5.00 2024 年 5 月 29 日 2029 年 5 月 31 日 2.56% 

2 23 建发 03 私募公司债  6.00 2023 年 10 月 17 日 2025 年 10 月 18 日 3.40% 

3 23 乌经建 MTN001 中期票据  5.00 2023 年 8 月 29 日 2026 年 8 月 31 日 3.77% 

4 23 建发 02 私募公司债  5.00 2023 年 7 月 27 日 2025 年 7 月 28 日 3.89% 

5 23 乌建发 PPN001 定向工具  5.00 2023 年 4 月 23 日 2026 年 4 月 25 日 4.88% 

6 23 建发 01 私募公司债  9.80 2023 年 3 月 27 日 2025 年 3 月 28 日 4.68% 

7 22 建发 G2 公司债  1.50 2022 年 11 月 3 日 2024 年 11 月 4 日 3.44% 

8 22 乌建发债 02 普通企业债 AA+ 8.00 2022 年 7 月 22 日 2029 年 7 月 25 日 4.73% 

9 22 乌经建 MTN001 中期票据  5.00 2022 年 6 月 28 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3.90% 

10 22 建发 G1 公司债  4.50 2022 年 4 月 22 日 2027 年 4 月 25 日 4.28% 

11 22 乌建发 PPN001 定向工具  5.00 2022 年 4 月 6 日 2025 年 4 月 8 日 4.58% 

12 22 乌建发债 01 普通企业债 AA+ 8.00 2022 年 2 月 16 日 2029 年 2 月 17 日 5.50% 

13 21 建发 G2 公司债 AA+ 5.00 2021 年 9 月 9 日 2026 年 9 月 10 日 4.88% 

14 21 乌经建 MTN001 中期票据  5.00 2021 年 8 月 24 日 2024 年 8 月 26 日 4.60% 

15 21 建发 G1 公司债 AA+ 6.00 2021 年 6 月 28 日 2026 年 6 月 26 日 5.50% 

16 21 乌建发债 普通企业债 AA+ 4.00 2021 年 3 月 16 日 2028 年 3 月 18 日 3.70% 

17 20 乌建发债 普通企业债 AA+ 4.00 2020 年 11 月 30 日 2027 年 12 月 2 日 4.20% 

18 20 建发 G1 公司债 AA+ 0.20 2020 年 4 月 9 日 2025 年 4 月 10 日 4.50% 

19 19 乌经建 私募债  8.50 2019 年 9 月 25 日 2024 年 9 月 26 日 4.00% 

20 乌经开建发国投集

团 7.5 2026-03-17 
中资美元债  

0.60（美

元） 
2023 年 3 月 17 日 2026 年 3 月 17 日 7.50% 

21 乌经开建发国投集

团 7.5 2027-01-09 
中资美元债  

0.745

（美元） 
2024 年 1 月 9 日 2027 年 1 月 9 日 7.50% 

 

发行人上述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未发生违约的情形。 

  



（本页无王文，为《2022 年第一期、第二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并履约情况及偿债能

力年度分析报告（202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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